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499 号提案的
答复

晋能源提函〔2023〕29 号

民进山西省委：

你委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电力设施安全保障的建议》

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你委的这一提案提得很好，对我省电力行业安全发展、

助推山西能源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关于“完善《山西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需要说明的

是：《山西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自实施以来，为保护全省电力

设施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形势任务不断发展，部分条款内

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完善。经与省人大相关部门沟通确

认，修订完善《山西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需要行业管理部门提

出年度立法计划，经省人大审核批准纳入年度立法计划才能具体

开展相关工作。2023 年度立法计划已经确定，针对提出的建议

修订内容，还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结合实际进行调研论证，确定

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将按照法定程序开展修订完善相关工作。

三、关于“建立相关部门联动机制”需要说明的是：2022

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密集输电通道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参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密集输电通道联合防控工作机制建



立模式，经报请省政府同意，由省能源局牵头建立了我省联合防

控工作机制，成员单位主要有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自然

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林业和草原局、山西能源

监管办和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按照要求及时向国家能源局报送

了我省重要输电通道自查情况和自查整改情况报告。2022 年 9

月，省公安厅、省电力公司联合制定了《山西省公安厅 国网山

西省电力公司警企联动工作机制》，指导全省公安机关和电力企

业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与协作配合，助力提升重要电力设施安全

保护和涉电违法犯罪打击查处能力和水平。下一步，我们将充分

发挥输电通道联防联控机制作用，加强与成员单位的沟通协调，

推动将重要输电通道电力保护纳入地方公共管理范畴和社会治

安综合管理考核范畴，压实电网企业和属地部门责任，形成重要

输电通道安全保障整体合力。加大督导检查力度，以联防联控机

制名义组织开展省级督查，协调解决实际问题，确保输电通道管

理持续安全稳定。

四、关于“建立破坏电力设施人员档案”需要说明的是：全

省公安机关充分发挥打击破案主力军作用，坚持以打开路，以打

促防，加强对电力设施领域情报线索的搜集研判力度，及时核查

处置各类指向性、行动性、破坏性警情和情报线索，持续保持了

对盗窃破坏电力设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对各类涉电

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有效震慑。2022 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盗

窃破坏电力设施刑事案件 17 起，打掉犯罪团伙 2 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 34 人；查处治安案件 36 起、违法人员 32 人。同时，各

地公安机关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联合检查执法机制，联合开展

废旧金属收购站点清理整治，严厉查处收赃销赃等违法犯罪行为，

坚决斩断盗窃破坏电力设施利益链条，查处未向公安机关备案的

废旧金属收购站点 11 个，吊销营业执照 3 个，关闭取缔 8 个。

省电力公司督促各地市供电公司与地方公安部门加强警企间情

报信息交流，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开展电力设备外力破坏事件调查

取证，及时移交涉电违法犯罪线索，配合公安机关集中查处，打

击整治。下一步，公安部门将加大对盗窃破坏电力设施违法犯罪

活动的打击查处力度，对相关警情迅速出警、当场查证、快速处

置，依法果断制止破坏电力设施行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指导

各市公安机关针对集中出现的盗窃工矿企业、建设工程和农用电

力设施案件多发情况，组织开展“短、平、快”的专项打击整治

行动，强化案件督办等措施，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空间。

五、关于“增设公安部门电力警务室”需要说明的是：2022

年，全省公安机关主动履职尽责，积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

电力企业的监督指导，督促设置与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相适应

的保卫机构，配齐配强治安保卫人员，加强安防设施建设。2022

年 10 月，省公安厅代省政府下发了《关于确定省级治安保卫重

点单位的通知》，将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等 11 家电力企业确定

为省级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各地公安机关结合实际将重要输变电

场站确定为重点部位，指导针对性加强安防等级和重点巡护。下



一步，省公安厅将加强电力警务室建设，指导各市公安机关根据

实际需要在重要电力设施单位，尤其是为北京供电的电力设施单

位设立警务室，派驻民警执勤，共同做好电力设施安全保护工作。

进一步加大对电力企业的监督指导力度，督促加大安防投入，在

落实好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基础上，

重点加强视频监控、入侵报警等技防设施建设和安防数据与公安

机关联网共享，依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电力设

施智慧安防水平。

六、关于“及时排查化解树线矛盾”需要说明的是：省电力

公司与省林业与草原局进行沟通协调，编制下发了《关于处理输

电线路工程通道与林木关系的指导意见》（晋电建设〔2021〕69

号），明确 1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通道建设、运行维护中与林

木关系的处理原则。常态化开展林区树木隐患排查，每年定期完

成林区线路和林区隐患台账更新，编制下发林区输电线路反事故

措施，细化通道防火清理标准和清理要求。下一步，省住建厅将

进一步规范城市绿化树木种植、修剪管理工作，一是修订完善《行

道树栽植技术规程》，对行道树与地面公共设施和架空电力线路

及各种地下管线空间距离做出详细要求。二是修订完善《城市道

路绿化养护管理标准》，指导各市加强对行道树等道路绿化的监

管，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根据不同的植物的特性，定期与不定期进

行树木科学合理修剪，该标准要求树冠不得影响高压线、路灯、

交通指示牌等电力设施；三是积极完善园林绿化植物配置，启动



修订《城市绿化常用苗木标准》，督促各地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

门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程做好园林绿化工作。同时，将与规划部

门在前期规划阶段积极沟通协调，综合考虑立地条件和周边电力

线路现状，按照相关规范和要求，对电力线路、园林绿化植物之

间予以合理布局。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政府能源领域电力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

欢迎您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山西省能源局

2023 年 5 月 4 日


